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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密協議 (“本協議”) 訂立於2022年3月XX日

由：

(1) 招商證券國際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一期四十八樓　(“本公司”) ；及
(2) [公司名稱]，一間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公司地址] (“接受方”)。


鑑於：

(1) [bookmark: _GoBack]本公司及其代表(如以下定義)將就本公司及／或其相關聯人仕不時進行的網路設備採購項目(“相關項目”) 為了使用接受方向本公司提供服務 (“相關服務”)，而向接受方及其代表 )披露保密資料(如以下定義)；及
(2) 接受方同意按本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以嚴格機密形式保存從本公司及其代表接收的保密資料。

本公司及接受方茲同意條款及條件如下。

1. 定義
(a) 就本協議目的而言：

“保密資料”是指：(a) 所有由本公司及/或其代表向接受方披露有關相關項目、本公司的業務、營辦、營銷計劃、市場調查、商業機密及其他有關本公司的資料，但這不包括下列任何資料： (i) 現存在於公有領域或在披露資料時可供隨時取閱的；(ii) 被證明是接受方或其代表在收到保密資料前已經知道的； (iii) 因接受方或其代表違反本協議以外的原因其後進入公有領域的；(iv) 接受方或其代表從一個第三者來源得知的，而接受方不知道該第三者來源對本公司負有保密責任的；或 (v) 由接受方或其代表在未有參考任何保密資料下獨立開發的；(b) 本公司及接受方正就相關項目討論的事實；及(c) 所有包含上文(a)及(b)的資訊的資料、或從上文(a)及(b)的資訊所產生的資料。

“資料”是指所有不論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保密及專有資料 (包括書面、口述、電子或機器可讀的形式) ；及

“代表”是指就一方而言，該方及其相關聯人仕各自的僱員、人員、相關聯人仕、董事、承辦商、代理人及顧問。


2. 保密
(a) 就保密資料而言，接受方同意：
(i) 接受方只可把保密資料用於相關服務及遵從接受方的內部政策及規例的目的，不可作其他用途；
(ii) 接受方須對保密資料保密及不得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向任何人披露任何保密資料(全部或部份)，本協議內獲准許的人士則不在此限；
(iii) 接受方須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保持保密資料絕對保密及確保為保密資料提供妥當及安全的貯存；
(iv) 除為相關服務的目的外，接受方不得複印、複製或允許任何人在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下複印或複製任何保密資料；及
(v) 當發現任何保密資料未經授權被使用或披露，或任何其他違反本協議的情況，接受方須立即通知本公司，及須竭盡全力協助本公司減輕任何就上述情況導致的後果。

(b) 接受方須促使接受方的代表遵守本協議下的保密責任，猶如每個代表都是本協議的一方一樣，及接受方須為其代表違反保密責任負責。

(c) 接受方及接受方專業人員在履行相關服務時應向本公司承擔保密義務，保密資料包括本公司所有技術資訊和經營資訊，在未獲得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前，除履行相關服務要求外，接受方概不會因任何理由或目的披露本公司所有保密資料。

(d) 接受方同意將接受方在本協議項下的責任亦歸益於本公司的相關聯人仕，且本公司的相關聯人仕亦有權對接受方執行此等責任。

3. 許可披露
(a) 如因應法律、規例、規則或政府或監管部門的要求須披露任何保密資料，接受方須在法律所容許的情況下，即時給予本公司有關此要求的書面通知，以供本公司可全權酌情決定權是否尋求保護令或其他合適的濟助，及/或豁免遵守本協議的條款。
(b) 倘若在沒有保護令或其他補救或獲得本公司的豁免的情況下，接受方被法律強制或因其他原因須披露保密資料予任何政府或監管機構，接受方只可披露保密資料內因應法律要求的部分，惟接受方須盡合理努力保障保密資料的機密性，包括但不限於與本公司合作以獲得合適的補救或其他可靠的擔保以確保保密資料將獲保密處理；及惟接受方將就該披露及其性質、範圍及內容在法律所容許的情況下迅速通知本公司。

4. 保密資料的歸還或銷毀
(a) 應本公司的書面要求，接受方須：
(i) 即時歸還保密資料，或如不能歸還，盡最大努力立即銷毀或清除所有包含任何保密資料 (不論形式)的文件及材料；及
(ii) 銷毀或清除所有以全部或部分的保密資料為依據的備忘錄、紀要及其他永久記錄(不論形式)，
惟接受方可保留法律、規例或規則要求保留的文件。針對任何根據此條款所保留的文件，接受方須按照本協議的條款對文件絕對保密。
(b) 本公司須就按要求對保密資料的銷毀給予書面證明。不論保密資料是否被歸還或銷毀，接受方須繼續受本協議的責任和協議約束。

5. 衡平法濟助
接受方確認違反本協議下的保密責任將對本公司及其相關聯人仕帶來難以補救的損害及嚴重傷害。故此，對於任何實際或威脅違反本協議或未經許可使用或發放任何保密資料，接受方同意，在所有普通法補救之上，本公司及其相關聯人仕有權尋求衡平法補救，包括禁制令及強制履行令。

6. 彌償保證 
(a) 接受方須彌償本公司 (為其本身及作為其附屬公司及本公司各自的人員、董事及僱員的受託人) 所有該等人士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本協議的違反而蒙受或招致的損失、損害、債務、申索、費用及開支(包括相應而生的損失及利潤損失)。
(b) 上述的彌償保證是一個持續的責任，獨立於彌償方的其他責任，及即使本協議終止或期滿失效，此彌償保證仍然有效。

7. 沒有陳述及保證
本公司、任何其代表或任何其他人士均不負有對於任何保密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或合理性的責任，亦均無作出任何有關保密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及合理性的明示或隱含陳述或保證，亦不會就保密資料或其使用對接受方或接受方的代表或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8. 期限
除非本公司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協議，否則本協議持續有效，而第6、8及9條在本協議終止後仍然有效。

9. 一般
(a) 本公司在任何時間下均無責任向接受方及／或其代表提供或繼續提供任何保密資料。
(b) 接受方發表有關相關服務內容描述的任何資料須事先經本公司審核同意。
(c) 在行使本協議下任何權利、權力或特權時的任何不履行或延誤，或任何單一或部分行使或行使本協議下任何其他權利、權力或特權，均不可被視為對其權利、權力或特權的放棄。
(d) 對本協議下的任何一項權力的豁免只能以書面形式作出，並須由本公司簽署。
(e) 除非以書面形式並由協議雙方簽署，本協議不可被修訂。
(f) 本協議受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法律管轄，及各協議方願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管轄權管轄。
(g) 本協議構成各協議方之間的整體協議並取代任何在訂立本協議前所訂立的任何協議條款(不論口頭或其他)。
(h) 若在任何時間，本協議的任何一條或多條條文在任何方面是或成為無效、不合法、不能執行或無法履行，本協議的其餘條文的有效性、合法性、可執行性或履行不得因此受任何方式的影響或損害。
(i) 接受方不可在未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下轉讓本協議。
(j) 儘管本協議有任何相反規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第三者權利條例”）并不適用於本協議。除接受方及本公司以外， 概無任何人士可按第三者權利條例享有本協議項下的權利或強制執行本協議。儘管本協議有任何約定，本協議的修改及撤銷均無需獲得任何非本協議方的同意。

各協議方在本協議的首述日期和年份簽立本協議。

***********

代表
招商證券國際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Bonnie Chui
職銜：Head of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代表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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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